附件

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称号使用规范
本使用规范对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的颜色、字体、组合方式、适用范围等基本要素作了标准规定，获得称号的市、县（区）在使用时，可根据需要按比例进行缩放，不得对要素间的尺寸做更改。
一、适用范围

已获得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称号的市、县（区）。本规范要求称号使用时，可用于户外广告、门头宣传、宣传册、手提袋等，该系列标识应严格按规范设计，出现在宣传品的醒目位置，通常置于最上方，和整体画面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，不得透叠其它色彩和图形。

二、使用要求

（一）字体

为便于使用和宣传，字体为黑体，最小使用直径为5MM。

1.标识中文标准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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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标识中文标准字—方格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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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颜色

标准色为C100   M20   Y90。

[image: image3.jpg]



1.标识在浅色底色上使用时，仅使用绿色。

2.在相同明度绿色或其它相近颜色为底色时，需白色描边或使用反白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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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合方式

1.不加备注，直接与其它宣传口号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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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加获证县（区）备注，按比例组合，与其它宣传口号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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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其它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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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示范组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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